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部门12月17日公布的通知，2030
年，达到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至少建成1个特色科
室。鼓励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
合实际建设特色科室。

这份《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
疗科、中医科、预防保健科等业务及
医技科室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
若干临床科室建设，形成在一定区
域范围内具有基层优势和特色的科

室，便利群众就近就医。
在加强科室设置方面，指导意见

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立足常见
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等，
优先发展儿科、妇科、康复医学科、精
神（心理）科、五官（口腔）科等重点科
室，科室名称应当与诊疗科目相匹配。

就近就医 我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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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奕 纪陈杰）12
月17日，四川省医学会与四川省报业协会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整
合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资源与传媒行业
的全平台传播优势，共同打造国内领先的
医学创新与健康科普服务平台，协力推动

“健康中国”“健康四川”战略部署走深走
实。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
科学技术协会及主要省级媒体等单位相
关负责同志出席仪式并见证签约。

本次合作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协同发展”原则，旨在通过医学与传
媒的深度跨界融合，围绕基层帮扶、健康
科普、学术传播及产业促进等多个维度
开展务实合作，全力打造具有全国示范
意义的“医学+传媒”合作典范，释放“1+
1>2”的融合聚变效应。

合作将聚焦三大核心领域：在基层
健康促进方面，双方将联合推动“健康驿
站”建设，为基层输送诊疗支持与健康宣
教资源，并积极参与“健康守门人”赋能
行动，切实提升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在健康科普与品牌建设方面，将共同构
建全域覆盖的健康科普传播矩阵，合作
设立融媒中心，孵化权威、亲切的名医
IP。建立健康谣言与公共卫生事件联合
快速响应机制，并创新策划打造“四川医
学数字博物馆”，以沉浸式体验展示医学
发展、传承医者精神、普及健康知识；在学
术科研与产业支撑方面，将对重要医学学
术活动进行立体化传播，探索联合主办

“医学科技创新转化”系列活动，协同开展
卫生健康产业课题调研，为政府决策与
产业发展提供智库支持，共同营造促进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签约仪式上，四川省医学会党委书
记、会长徐斌指出，此次合作是四川省医
学会在“十五五”期间强化“服务驱动”与

“文化驱动”的关键布局，是响应时代要
求、汇聚多元力量、服务全省中心工作的
重要创新。他表示，学会拥有4万余名
医学专家构成的“内容源泉”与“专业基
石”，亟需通过报业协会这座“最广阔、最
通畅的桥梁”，将专业的医学语言转化为

惠及千家万户的公共产品。双方携手，
不仅是为了传播，更是为了共同构建社
会健康治理新格局，巩固壮大健康领域
主流舆论阵地，让权威健康声音深入人
心，让医学成果更好造福社会。

中国报业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报
业协会理事长潘梅表示，此次深度合作
是一次“双向奔赴”，报业协会将充分发
挥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与医学会强强
联合，共同将“健康四川”的故事讲述得
更加生动、传播得更加深远。

医媒携手 共筑健康四川新生态
四川省医学会与四川省报业协会达成战略合作

四川省医学会成立于1927年，是
四川省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
的学术性、公益性社会团体，是发展我
省医学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四川省报业协会成立于1988年，
是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的省级新
闻传媒行业组织，致力于推动行业协
作与发展。

新闻背景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17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平台要求商
家“全网最低价”，可能构成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或者垄断协议行为。

当日，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相关
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
副司长刘健介绍，近期发布的《互联网
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8个新型垄断风险，为平台企业
提供务实管用的合规指导。

例如，有的平台企业要求平台内
商家销售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其他竞争
性平台。指引提示，平台要求商家“全
网最低价”，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或者垄断协议行为。

又如，有的平台算法不公开、不透
明，“算法黑箱”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
费者利益。指引将实现算法向善作为
平台企业重要的合规目标，并列举“算
法共谋”等风险示例，同时鼓励平台企业
开展算法筛查，构建算法垄断识别防控
体系，从源头上防范垄断行为的发生。

刘健介绍，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已
依法查处多起平台企业“二选一”垄断案
件，指引总结执法经验，提示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的平台企业避免通过惩罚性或
者激励性措施实施“二选一”行为。

刘健表示，平台经济具有独特的商
业逻辑和行为模式，涉及多方主体利益，
如何科学划定行为边界较为复杂。监管
部门要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风险识别、风
险管理和合规保障，有效防范反垄断合
规风险，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17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献
血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是自1998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以来的首次
重大修改，征求意见稿内容扩充至60
条，包括总则、组织动员与社会责任、血
液采集与临床用血、保障与激励、法律责

任等五个方面。
根据征求意见稿，献血工作坚持自

愿无偿、保障安全的原则，是实施健康优
先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应当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健全政府组织领导与保障、社
会协调宣传动员、单位（社区）落实组织
推动和个人自愿参与的工作机制。

征求意见稿明确，每个县（市、区）至
少设置一个固定献血屋（点），人口较多

和用血需求较大的县（市、区）应酌情增
设。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建立
稀有血型献血者数据库，监测稀有血型
血液实时库存动态，制定应急调配预案，
确保紧急情况下稀有血型献血者可以快
速响应，保障患者临床用血需求。

无偿献血是一项崇高的公益行为。
征求意见稿提出，提倡十八周岁至六十
五周岁的公民在符合健康要求的情况下

自愿献血。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全血
不得超过四百毫升，两次采集全血间隔
期不少于九十天。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与健康状况显著提高，对献血
者年龄和采血间隔进行科学调整，主要
是基于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国内实践验
证，以及国际通行做法考虑。

时隔27年 我国献血法拟迎首次修订
提倡符合健康要求的18周岁至65周岁公民自愿献血

市场监管总局：

要求商家“全网最低价”
平台可能构成垄断


